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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补、通讯费、交通费私车公用等 9 个常见个

税问题 

 

1、向员工发放用餐费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1）不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员工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不能在工作单位或返回就餐，根据实际误餐顿数，按规定标准

领取的误餐费，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员工出差发生的餐费、工作餐，在标准内领取差旅费补贴，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2）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直接给员工发放伙食补贴，除误餐补助属于免税情形外，应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 

  

2、企业组织旅游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免费旅游方式提供对营销人员个人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11号）规定，对商品营销活动中，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

出人员以培训班、研讨会、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通过免收差旅费、旅游费对个人

实行的包括实物和有价证券等在内的营销业绩奖励，应根据所发生的费用全额计入营销人员

应税所得，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并由提供上述费用的企业和单位代扣代缴。其中，对企业

雇员享受的此类奖励，应与当期的工资薪金合并，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其他人员享受的此类奖励，应作为当期的劳务收入，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

税。 

  

3、向员工发放通讯费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1）不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手机由公司购买，员工使用手机产生的通讯费由公司承担，发票开给公司，不需扣缴个人所

得税； 

员工个人手机用于公司经营业务，凭发票报销通讯费，标准内不需扣缴个人所得税，超标准

部分并入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 



                    

（2）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现金发放通讯补贴，应并入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 

  

4、为员工提供住房补贴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以现金形式发放住房补贴，需并入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 

  

5、向员工发放交通费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1）不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企业配备车辆接送员工上下班，不需扣缴个人所得税； 

给员工发放交通补贴，标准内不需扣缴个人所得税，超过标准的并入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个

人所得税。 

（2）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员工私人车辆用于公司经营活动，没有签订租车合同或协议，直接报销相关费用，应并入工

资薪金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 

  

6、发放劳保用品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1）不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个人因工作需要，从单位取得并实际属于工作条件的劳保用品，不属于个人所得，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 

（2）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企业以“劳动保护”名义向职工发放的实物以及货币性资金，应当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扣

缴个人所得税。 

  

7、向员工发放实物、购物卡等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发放给员工实物、购物卡等福利，应并入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 

  

8、为企业股东报销费用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为企业股东报销其购买私人用品所产生的费用，应按股息红利所得扣缴股东个人所得税。 

  

9、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是否需要扣缴个税？ 



                    

问：B公司员工张某，与 B公司解除劳动关系，B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支付了补偿金，那么 B

公司为张某支付的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是否需要扣缴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取得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

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规定，对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

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平均。 

并非全部补偿金都需扣缴个税，有三个减除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号）中规定了三个减除项： 

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三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国税发〔1999〕178号文件的有关

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领取一次性补偿收入时，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医疗

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可以在计征其一次性补偿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时予以

扣除。 

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

征个人所得税。 

 

最全错开发票补救指引！ 

 

一、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开具错误 

 

1.事项说明 

(1)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2)如果跨月了不能作废，可以直接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再开具正确蓝字增值税普通

发票。 

(3)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开错处理方式：由于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具有可复制性，无法回收

的特点，因此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旦开具暂不能作废。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后，如发



                    

生开票有误、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等应开具红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无需退回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 

2.提醒 

(1)纳税人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必须收回原发票并注明“作废”字样或取得对

方有效证明； 

(2)增值税电子发票无需退回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3.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7号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错误 

1.事项说明 

（1）一般纳税人（包括住宿业、鉴证咨询业、建筑业、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当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销货退回、

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并重新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2）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3）若不符合增值税专用发票作废条件的，可以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2.提醒 

“符合作废条件”是指同时具有以下情形： 

（1）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2）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 

（3）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

证不符”。 

同时需要注意，发票联、抵扣联退回；如果没有退回，也不符合作废条件。 

3.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第二十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7号） 

三、增值税发票税率（征收率）开具错误 

增值税发票税率开具错误，又跨月了，不能正常申报，怎么办？ 



                    

1.纳税人处理方式 

(1)纳税人应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相关资料至办税服务厅综合服务窗口按适用税率或

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 

(2)次月开具红字发票，再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3)如形成多缴税款，纳税人可以申请退税，也可留抵后期应纳税额。 

(4)税控设备因申报比对不符被锁定，纳税人应凭税务机关出具的异常转办单，到办税服务

厅综合服务窗口解锁税控设备并清卡。 

2.税务机关处理 

(1)税务机关应按照(《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实行)》(税总发﹝2017﹞124 号))

的规定，由申报异常处理岗核实是否可以解除异常及解锁税控设备。 

(2)核实后可以解除异常的，应按规定出具异常转办单，由办税服务厅综合服务窗口解锁税

控设备。 

(3)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增值税专用发

票使用规定》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四、代开增值税发票开具错误 

纳税人使用电子税务局自助开票机（或办税服务厅前台）代开增值税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

税专用发票开具错误的处理： 

1.开具时发现错误的，可即时作废重新开具； 

2.如果跨月了不能作废，纳税人应将增值税发票全部联次退回办税服务厅申请开具红字增值

税发票，再开具正确蓝字增值税发票。 

若纳税人申请代开的正确蓝字增值税发票的税费种、征收品目与此前不同，系统无法提取已

经缴纳的税款，纳税人只能重新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缴纳税款。对此前因代开增值税发票

已经缴纳的税款，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五、机动车发票开具错误 

1.事项说明 

（1）开具时发现错误的，可即时作废重新开具； 

（2）当企业所开发票有误或者由于商品质量等问题购方需要退货，但蓝字普通发票已抄税

不能作废，此时可开具负数发票来冲抵。  

2.提醒 



                    

开具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需开红字发票的，必须收回原发票并注明“作废”字样或取得

对方有效证明。 

3.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7号 第二十七条 

红字专票开具规定和实际操作 

1、什么情况下需要开红字发票？ 

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三种： 

（1）购买方认证相符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终止等情形，但不符合发票

作废条件，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 

（2）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未用于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的； 

（3）销售方开具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以及购买方未用于申报抵扣并将发票联及抵扣

联退回的。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

第 47号））   

注意： 

（1）和（2）由购买方申请红字信息表，（3）由销售方申请红字信息表。 

2、如何申请红字发票？ 

红字发票的申请流程分为四步：红字信息表填开、上传信息表至税务局端系统、下载生成编

号的信息表、销售方开具负数发票。纳税人可以通过金税盘或税控盘两种开票系统进行申请

操作。 

（1）购买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购买方可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

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以下简称《信息表》)，在填开《信息表》时不填写相对应

的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应暂依《信息表》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

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与《信息表》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购买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用于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的，购买方填开《信

息表》时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销售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以及购买方未用于申报抵扣并将发票联及抵扣

联退回的，销售方可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信息表》。销售方填开《信息表》时应填写相

对应的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2）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网络接收纳税人上传的《信息表》，系统自动校验通过后，生成带

有“红字发票信息表编号”的《信息表》，并将信息同步至纳税人端系统中。 

（3）销售方凭税务机关系统校验通过的《信息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新系统中

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与《信息表》一一对应。 

（4）纳税人也可凭《信息表》电子信息或纸质资料到税务机关对《信息表》内容进行系统

校验。 

政策依据： 

《增值税发票开具指南》 

3、开具红字普通发票 

纳税人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可以在所对应的蓝字发票金额范围内开具多份红字

发票。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需与原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一对应。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前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59号）） 

4、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红字发票 

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按照一般纳税人开具红

字专用发票的方法处理。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

第 47号）） 

 5、要税务机关协助处理的问题    

（1）信息表开具错误，负数发票开具正确，导致负数发票开具与信息表不对应。若负数发

票与信息表不对应，税务端系统会提示核销不通过，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申报。这种情况下需

要提请税务机关进行信息表修正，将错误的信息表编号修正为正确的编号，使得企业可以正

常申报。 

（2）红字信息表上传成功后发现错误，需要修改或撤销的。填错的信息表未上传时，可直

接在开票系统中作废；一旦上传成功，纳税人端便不能修改或撤销。应凭纸质的《开具红字

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加盖公章）和《作废红字发票信息表申请表》（加盖公章）及经

办人身份证原件到办税服务厅办理信息表的撤销。 



                    

（3）负数发票开具错误，但已经不能作废的。负数发票开具错误不能再申请红字发票，因

此若发现错误应及时作废，并开具正确发票。若开错的负数发票已经不能作废，就需要向税

务机关说明情况，请税务机关提出处理意见。 

6、纳税人自办理税务登记至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期间，未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未按照

销售额和征收率简易计算应纳税额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其在此期间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可以在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抵扣进项税额，但是现在无法办理认证需要开具红字专用

发票应如何处理？ 

购买方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7号）规定的程序填开《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

票信息表》，对应蓝字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情况中选择“未抵扣”，由销售方纳税

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重新开具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